教师应该教规则还是教方法（2021.10.9）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规则，是运行、运作规律所遵循的法则；方法一般是指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
理解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并不难，所以乍一看到标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两个肯定都要教。诚然，在常规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教授规则和方法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凡事就怕较真，试想一下如果这两者出现了冲突的时候，也就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教师在从事教学过程中该做何取舍呢？
例如在讲授“使用托盘天平称量物体质量”的时候，规则是先在右盘中放质量最大的砝码（即100g），大了之后再放质量较小的（50g）,接着分别是20g、10g、5g……这是使用托盘天平的规则；但是从实际的操作上来看，这样做增加了实验的时间，因为我们可以先对被称量的物体的质量进行预估，然后再选取质量与之接近的砝码……这是实际的操作方法，这样一来规则和方法之间就出现了冲突，那么教师该做何取舍呢？
有人认为，规则重要一点，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尊重规则、敬畏规则，它强调的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放之四海皆可的、行之有效的一个法则，体现的是从0到1的思维过程，是一种严谨的教学风格。也有人认为，随着人类认知边际的不断拓宽，被我们发现的现象、规律会越来越多，如果遇到所有事情都是从0开始势必会增加工作量，降低活动效率，正如庄子所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怠矣”
那么在遇到“规则”和“方法”有冲突时，作为教师的我们该如何取舍呢？这还真的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两者都要教，但是要有先后顺序，在学生掌握相应的规则之后、了解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之后，再教方法，这相当于在学生的认知维度之上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高度。
